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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精神科審查注意事項

• 酒癮、藥癮所引起之併發症依規定為健保
給付項目，但屬於戒酒癮、戒藥癮為健保
不給付之項目，醫療院所申報酒癮、藥癮
引起併發症之常規性檢查，專審醫師應嚴
加審查其必要性，申報時須附有完整檢查
資料，以避免造成醫療資源之浪費。



部分酒癮患者對於健保的認知

• 健保不給付酒癮或藥癮治療，卻給付酒癮
引發的數十種併發症的治療，造成許多不
願面對酒癮或不願就醫的患者，他們經常
錯認「反正就算喝到身體不好，還有健保
幫忙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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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時健康-原鄉醫師自掏腰包幫人戒酒
(2008.11.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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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酒癮有補助花蓮7醫院開辦
(2014.02.19 )



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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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

� 經費來源：本部補助衛生局待審代付。

� 服務對象（須簽署同意書）：

一、經法院裁定應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－戒酒治療或戒酒認

知教育輔導之加害人

二、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或高風險家庭成員中之酒癮個案，經各縣市政

府社會處（局）或委託民間團體評估及確認有治療意願者

三、經衛生所或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之轉介

四、社區自願戒酒個案

� 酒癮戒治指定機構數：截至103年7月底共有119家



104年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

項目
單次最高補助額度

(核實支付)
說明

住院 25,000元/次
包含住院期間之診察費、檢查費、藥費、
藥事服務費、治療處置費、護理費等，但
不含伙食費及健保病房費差額。

初診醫療費 2,600元/次

醫師依個案生理狀況安排臨床檢查：初診
評估（含診斷性會談、家庭功能評估、生
心理功能檢查）、支持性心理會談、肝功
能檢查（BUN、Creatinine、GOT、GPT、
r-GT）、血液常規檢查（CBC、WDC）、
心電圖等。除醫師認為有重新評估之必要
外，每位個案每年原則上以一次為限。

每一個案最高補助4萬元（核實支付）



104年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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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單次最高補助額

度(核實支付)
說明

戒酒門診 1,000元/次 包含診察費、治療處置費、藥費、藥事
服務費。

個別心理處遇 1,200元/次 個別心理治療、諮商或輔導。

團體心理處遇 340元/每人次
1,600元/每小時 團體心理治療、諮商、輔導及衛生教育。

夫妻或家族處遇 800/次 家族或夫妻心理治療、諮商或輔導。



桃園療養院藥酒癮門診流程





酒藥癮門診流程

專科醫師: 7名(周孫元主
任醫師、6名主治醫師)

門診時間:

上午診：星期五

下午診：星期一、二 、三、
四社工評估

抽血

心電圖

X光

轉介個別心理治療、團體治療、家族治療、AA團體。

護理評估

預約回
診

醫師評估



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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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行酒精成癮檢測DIY記者會



記者會現場



酒精使用者處置指引建立計畫

申請機構：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

申請機構負責人：李新民院長

計畫主持人：吳坤鴻代理主任



計畫目的

• 本計畫的目的是針對酒癮患者的醫療需求，以及台灣醫療
資源的現況，針對酒癮患者的治療模式，作實證上的探
討。

• 邀請相關領域的醫療專家協同參與治療指引的建立，以增
進評估與治療的完整性。

• 透過跨科別的合作(如腫瘤、腸胃內科及急診)，建立具體
可行的會診制度及轉介平台，以提早將酒癮患者引入精神
治療中，以達到早期偵測、早期介入治療、減少後續危害
。

• 擬定「酒精使用者處置指引」初版，可以提供作為治療實
務上的參考。



結果預估

• 擬定符合當前趨勢的「酒精使用者處置指引」，提供臨床工
作者在治療上的參考，並可進而提昇藥物濫用者在臨床治療
與照護上的醫療品質。

• 藉由「酒精使用者處置指引建立計畫」之建立，預期能提升
酒精濫用者的療效，建立相關症狀評估與治療效果評估之表
單與流程。而可評估的療效包括酒癮的復發、精神狀態的改
善、生理問題獲得足夠的處理與生活品質的提升。

• 透過跨科別之討論會議及治療相關經驗，建立酒癮患者的照
護治療平臺，提供具體的會診及轉介制度，以整合相關醫療
資源並早期介入，減少後續可能的危害，建立全面性的身心
照顧模式。

• 提供非醫護背景之人員可參考，針對酒癮個案處置的初步的
判斷與處置流程。



桃園療養院積極配合心理及口腔
健康司成癮防治相關業務

照片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成癮防治

�強化成癮防治服務

�強化成癮防治體系與服務網絡

�精進藥癮戒治服務方案

�強化酒癮防治方案

�發展成癮防治研創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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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發展戒癮醫療資源

101 102 103

醫院 101 126 126

診所 9 20 23

合計 110 146 1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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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勵醫療院所提供藥癮戒治機構

委託辦理藥癮戒治醫療人員訓練
101 102 103

藥癮戒治人員 1230 1493

精神專科醫師354、護理師387、臨床心理師167、
職能治療師146、社工師148、藥師291，合計1493人

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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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95年2月開始為減少愛滋之傳播，
衛福部補助美沙冬替代治療，目前每日治療人數有9415人。
經由共用針具感染愛滋之個案數

從94年之2,420人，降至102年之39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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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海洛因藥癮者替代療法

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推動多元化藥、酒癮戒治方案

治療方案 102年 103年 104年

藥癮者中途之家 0家 8家 12家

非鴉片類藥癮者醫療戒治 0家 8家 12家

第三、四毒品社區治療復健模式 1家 1家 2家

矯正機關藥、酒癮醫療服務 0家 6家 6家

三、四毒品危害講習數位教材 － � －

酒癮戒治治療 1026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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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提供矯正機關藥、酒癮醫療服務

矯正機關 承辦醫院

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

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

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看守所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

法務部矯正署台南看守所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

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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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03年10月至104年12月

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桃園監獄藥癮、酒癮醫療服務計畫

申請機構：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

投標機構統一編號：43862323
申請機構負責人：李新民院長

計畫主持人：周孫元主任



監獄藥癮、酒癮醫療服務計畫簡介

1. 此計畫緣起於去年底行政院長裁示，由衛福部及法務部
列管

2.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花了10個月籌措到計畫財源3000萬元
3. 委託桃療、八里、草療、嘉南與旗山醫院與5家矯正機關
辦理

4. 基隆醫院已經在監獄內使用戒癮藥物丁基原啡因，建立
起成功模式

5. 醫院與矯正機關定期會議檢討，由醫院院長及典獄長輪
流主持，今年底各執行單位於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聯合成
果報告



計畫摘要

• 物質依賴是一種精神科診斷，一旦罹患很容易復發。即便對
酒癮、或藥癮者施以刑罰，再犯率仍然居高不下，反映出問
題的困難度。

• 目前先進國家對於入監之酒、藥癮個案多給予多元化、個別
化之治療服務。世界衛生組織亦明文宣示監所收容人有權與
社區民眾獲得一致的健康照護服務。然「全民健康保險提供
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」並不包含藥、酒
癮戒治。為服務在監之酒藥癮患者，因而有此計畫誕生。

• 桃園療養院酒藥癮治療團隊計畫以監所內成癮治療評估、衛
教、團體心理治療及社工諮詢服務，與出監所後個案管理追
蹤，銜接轉介醫療資源與輔導，以有效降低藥癮個案之再犯
率並減少相關社會成本的支出。



政策依據

• 衛生福利部雖已於102年推動「全民健康保
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
務計畫」，惟其醫療服務項目並不包含藥
、酒癮戒治，為提供藥、酒癮者戒斷症狀
之即時與妥善醫療處理，積極協助矯正機
關收容人戒除毒品、酒精等成癮物質，並
順利銜接回歸社區之後續追蹤輔導與治療
，保障其醫療人權。



桃園監獄酒藥癮收容人現況、問題與需求

• 桃園監獄目前收容人大約有1900人左右，
超過原規劃人數1200人。收容人全為男性
，多為5年以下短刑期受刑人。

• 純施用毒品人數大約為500人上下。違背安
全駕駛人數超過150人，據調查約8成可能
有酒精依賴。反覆入獄之酒藥癮患者不計
其數，有醫療介入的需求，以減少再犯現
象。



提供相關醫療服務

• 新入監個案評估
• 護理衛教
• 心理治療團體
• 出監所前評估與諮詢



計畫目的

出監所個案持續追蹤，期望達到：

• 降低藥物過量
• 降低死亡率
• 成功銜接治療機構
• 降低再犯率等目標。



桃園女子監獄藥癮、酒癮醫療服務計畫

申請機構：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
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

申請機構負責人：

李新民院長陳俊鶯院長

計畫主持人：吳坤鴻醫師



計畫摘要

• 酒精及藥物濫用/依賴不僅是個人精神健康
問題、是家庭問題、更是影響社會治安問
題。故由衛生署自95年4月起，與法務部合
作於獨立戒治所推動「戒治醫療整合計畫
」，由八里療養院、桃園療養院及台北市
立醫院松德院區合作，強化受戒治人所內
處遇、所外追蹤及兩者間的銜接機制。「
戒治醫療整合計畫」經過二年半的嘗試，
矯正與醫療體系之合作模式漸趨成形，而
受戒治人對醫療處遇之提供亦多表肯定。



計畫摘要

• 本計畫八里療養院與桃園療養院再度攜手合作，延續
過去戒治醫療整合計畫之執行經驗，期待能提供更完
整之酒藥癮醫療服務。在治療哲學上，模式將循「生
理解癮」、「心理重建」、「社會重建」、及「生活
重建」等四步驟循序漸進，而服務內容分為「桃園監
獄內」與「桃園監獄外」兩個階段；桃園監獄內的服
務以「社會心理治療」為主、成癮治療評估與計畫擬
定、成癮精神醫療服務，並進行團體或個別心理治療
，桃園監獄外的服務以「個案管理模式」進行，提供
出所前銜接與轉介、出所後之追蹤輔導，以有效降低
藥癮個案之再犯率並減少相關社會成本的支出。



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計畫(103年)
非鴉片類藥癮者戒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

(103年)



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計畫(103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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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
對象及條

件
(藥癮者)

� 須簽署同意書，其中未滿20歲者，且精神科醫師證明以其他方

式戒癮無效者，需與法定代理人具共同簽署，但已結婚者不在

此限。

� 連續2週未依約治療視為終止治療，取消補助資格，事後再請求，

由衛生局決定是否補助。



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計畫(103年)

處置項目 支付金額 說明

初診醫療費 2,600元／

次

1.個案轉診至不同醫院，得視需要重新評估，並可補助

本項費用；同一個案於同一醫院重新再開案，需間隔至

少3個月，始能補助本項費用。

2.醫師應依個案生理狀況，協助安排相關臨床檢查，其

項目內容建議包括：初診評估（含診斷性會談、家庭功

能評估、生心理功能檢查）、支持性心理會談、尿液毒

物篩檢（含嗎啡及安非他命）、肝功能檢查（BUN、

Creatinine、GOT、GPT、r-GT）、血液常規檢查

（CBC、WDC）、心電圖等項目，惟補助費用上限為

2,600元；個案若有未執行前開檢查項目，其補助費用

則應依健保支付標準相對扣除（以1點1元方式計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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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計畫(103年)

處置名稱 支付金額 說明

給藥服務費 25元／次 每天實際到院服藥可申請一次。

尿液毒物篩檢

嗎啡檢測 300元／次 每3個月可申請1次。

丁基原啡因藥

品費
40元／人日

1.補助每日丁基原啡因藥品費（其餘不足部分由

個案自行負擔，惟藥品費低於補助金額者，以實

際藥品費計算)

2.丁基原啡因藥品，以實際處方天數予以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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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鴉片類藥癮者戒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
(103年)

� 建立成年與未成年第二、三級藥癮治療模式。

� 依個案需要訂定療程，以<6個月為原則，療程結束

經評估有持續治療必要者，進入新療程。

� 每療程應包含評估、治療、藥癮相關衛生教育、不定

期尿液篩檢及成效評估。

� 依個案實際需求，提供個別心理治療、團體治療、家

族治療等。

39

執行內
容

(機構)

補助
對象及
條件

(藥癮者)

� 經醫師評估為非鴉片類藥癮者

� 具結未至其他機構接受相同治療費用補助

� 已排定之療程，連續三次無故未依約接受治療視為

中斷治療，取消補助資格



40

非鴉片類藥癮者戒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
(103年)

處置項目 支付金額 說明

精神科門診診察費 257元/次 每療程補助1次初診及12次複診。

診斷性會談 1,031元/次

精神科社會心理功能評估 344元/次

生理心理功能檢
查

成人 344元/次
18歲以
下

387元/次

特殊個別心理治
療

成人 344元/次
每療程至多補助6次。18歲以

下
430元/次

團體心理治療 344元/人次

1.每一團體心理治療以6-10人為

原則。

2.每療程至多補助8次團體心理治

療。
家族治療 515元/次 每療程補助2次。
尿液毒物篩檢 300元/次 每療程補助2次。

每位限1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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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執行機構

資料引自: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陳快樂司長



外賓參訪成癮治療科



心理健康促進過去與未來

• 桃園療養院80年院慶
，邀請 陳快樂司長，
蒞臨舉辦特別演講

• 目的是讓桃園療養院
同仁了解衛生福利部
心理及口腔健康司，
未來對民眾心理健康
促進發展的重點。



結論

• 本院目前交付與成癮治療科進行的計劃
–酒精使用者處置指引建立計畫
–桃園監獄藥癮、酒癮醫療服務計畫
–桃園女子監獄藥癮、酒癮醫療服務計畫

• 桃園療養院為衛生福利部所屬，肩負社會
責任，在各級長官支持下，全力配合衛生
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政策，提供酒藥
癮治療服務，義不容辭。



Thanks for your 

attention


